关于加强学校预防控制流行性乙型脑炎工作的

通知

区属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

按照唐山市教育局（冀教政体[2006]62号）文件精神，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做好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防控工作，并认真贯彻执行，具体要求如下：
一、各校要高度重视学校预防控制流行性乙型脑炎工作，要把常见多发传染病工作预防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强化防患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制，常抓不懈，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二、各校要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校园环境卫生管理，清除垃圾污垢，不留卫生死角，尤其是寄宿学校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降低蚊虫密度，做好教室、宿舍、厕所等场所的灭蚊防蚊工作，切断人感染乙脑的传播途径。
三、各校要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师生员工常见传染病预防控制知识的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健康教育课、主题班会、讲座、板报、橱窗、电视、网络等形式开展预防乙脑知识专题宣传活动，使学生了解乙脑的致病过程及对人体的危害，增加防病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四、各校要严格落实学校卫生事件报告人制度，学校传染病疫情监测与报告制度，如发现学生被蚊虫叮咬后出现乙脑症状，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当地疾控部门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注：各校请将预防控制流行性乙型脑炎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况总结于11月20日前报教育局中小教科。
路南教育局中小教科
2006年10月31日

